
浙武协〔2023〕13 号

关于编辑出版《浙江省武术协会大事记》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区）武术协会，各武术组织，个人会员：

为弘扬“崇武尚德”浙江武术精神，集中展示浙江武术发展

历程和重要成就，为浙江武术留档存史，浙江省武术协会拟编辑

出版《浙江省武术协会大事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职责

请各地武术协会、各武术组织、个人会员积极参与、配合《浙

江省武术协会大事记》工作组完成相关史实的搜集、整理、编辑、

审核、出版等工作，同时，为工作有效开展提供其他保障和便利。

二、工作要求

请各地武术协会、各武术组织安排专人负责该项工作，按时、

按质、按量完成相关工作任务，有特殊情况应及时与工作组沟通

协商，确保《浙江省武术协会大事记》编辑出版工作顺利完成。

三、内容要求

所需资料既包括文字资料，也包括图片、声频、视频等资料，

既可以是历史遗存的档案资料，也可以是现场采集的反映材料，

如当事人口述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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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度安排

2023 年 9 月底前，各地武术协会、各武术组织将当地的武

术大事记汇总后统一上报。

五、资料寄送

电子文档请发至邮箱：dcg139@qq.com，在主题栏注明“XX

地大事记”字样；实物资料请寄至：杭州市拱墅区华盛达时代中

心 A 座 1702 室，收件人：戴崇高（13738005599），寄件封面注

明“XX 地大事记”字样。

附：《浙江省武术协会大事记》编辑出版方案

特此通知。

浙江省武术协会

2023 年 6 月 5日



附件：

《浙江省武术协会大事记》

编辑出版方案

为弘扬“崇武尚德”浙江武术精神，梳理总结浙江武术发展

重大事件、重要历史节点和传承创新事迹，特制定《浙江省武术

协会大事记》编辑出版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1、《浙江省武术协会大事记》的编纂出版，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原则，实事求是地再现历史。

2、按照“有详有略”的原则，把记述重点放在重大事件、

重要历史节点和武术传承创新上。

二、组织领导

成立编辑指导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及工作组。编辑指导委员

会由浙江省武术协会领导及其他相关部门领导担任，由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委员组成，负责《浙江省武术协会大事记》编辑出

版工作的组织和统筹；专家委员会由相关学术机构领导和专家学

者组成，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组成，负责《浙江省武

术协会大事记》内容的评审和定稿；工作组由浙江省武术协会宣

传与学术研究委员会、浙江省老拳师、各市武协负责人组成，由



组长、副组长、组员组成，负责具体的采编校等组稿和后期出版

印刷等工作。

1、编辑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期华

副主任委员：赖惠能、车晓端、丁培勇、卢颖才、许勇、李

志荣、蔡光圻、周青泉、陈国安、顾波

委员：蔡洪、张洪国、徐志宏、顾新春、徐建生、卢仙春、

林小美、沈建军、周锋、赵霞、苏曙光、严国兴、杨国良、张国

强、徐永庆、倪春澜 、管伟梁、成建波、谭俊香。

2、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赖惠能

副主任委员：陈顺安、顾波

委员：杨忠涛、刘月兰、赵裕庆（候选委员继续增补中）

3、工作组:

组长：戴崇高

副组长：谭俊香、周宇、郑良、张前、赵洪伟

组员：吕维敏、傅文军、董友泉、洪文达、罗邦福、翁维定、

张宝勇、王雪、王宏雁、卜亦闻、黄玉根、张毅（候选组员

继续增补中）

三、进度安排

1、2023 年 5 月底前由浙江省武术协会牵头，成立编辑指导

委员会及工作组，并召开编辑出版研讨会。



2、2023 年 6月，浙江省武术协会发布通知。

3、2023 年 9月底前，各市武协上报当地武术大事记。省直

大事记由工作组成员同步整理，同期完成。

4、2023 年 7～12 月间，工作组完成大事记的梳理、筛选和

编辑工作。

5、2024 年 4月 30 日前，完成相关资料的充实、完善。

6、2024 年 5月 30 前，上交编委审定并交付第三方公司进

行最后的编辑、校对、排版工作。

7、2024 年 7月 1日，交付出版社进行三审三校，并印刷出

版。

8、2024 年 10 月底前印刷出书，交付浙江省武术协会。

四、体例规范

1、书名《浙江省武术协会大事记》。

2、事件时限自 1952 年底浙江省武术协会成立起至 2024 年

底。

3、大事记图文并茂，以文为主。采取以编年体为主的方法

记述，做到时有顺序，事有本末。年代相近的同一事件，争取一

次记述完毕；年代相远须分开记述的事件，应注意事件前后的连

续性。

4、采用当时地名，古今地名相异者，应括注今地名。

5、人物称谓一律直书正名，属于旧志资料引用的，如无正

名，可仍用旧称。



五、事件要求

大事件遴选要凸出事件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主要有以下几

类：

1、省部级及以上领导到省武术协会和各地市武术协会考察、

指导，以及做出的重要批示、指示等；

2、省武术协会成立、换届；

3、省武术协会副主席及以上人员及秘书长、法人调整变动；

4、省武术协会召开的重要会议、年会等；

5、省级及以上部门主管、主办、承办的各类国家级大赛、

全运会等国家级赛事，省级及以上部门批复、指导的各类赛事（需

经编辑指导委员会审核），省本级赛事年度简介。

6、省武术协会受到的国家、省级荣誉表彰；

7、各地市武术协会受到的省体育局及以上职能部门表彰；

8、武术项目申请省级及以上非遗事项；

9、省武术协会会员、教练员、裁判员等队伍建设情况；

10、其他重大改革创新事项。

11、具有重大影响力（见义勇为、捐款等），需受省体育局

及以上职能部门表彰者。

11、武术之乡

六、写作要求

1、要观点正确，内容准确，突出地方、时代特点。



2、要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结果”六要素

完整。

3、要做到大事突出、要事不漏、新事不丢、琐事不记。

4、要求文风端正，文字简洁，条理清晰。

5、每条大事记字数不超过 300 字（重大事件，有代表性事

件另定）。

七、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市武术协会要高度重视，组织

好本市骨干力量，发掘整理大事记。

2、明确任务，扎实推进。各级武协明确任务，遵照通知工

作安排，扎实做好出版物补充更新的前期基础工作和出版物补充

更新过程中要求的一系列工作，确保工作有序、有效推进。

3、加强督查，确保质量。编辑指导委员会加强检查监督，

对史实内容进行把关审查，确保准确客观，导向正确。

八、经费保障

出版费、编辑费、印刷费由浙江省武术协会出资支付。各市

及省直资料整理工作由热心公益的人员志愿服务。


